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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建置与宋代救荒的社会力量 

何 适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义仓、常平仓、社仓是宋代最重要的三种仓储机构，三者互有差异，同时保有共性。在差异与共 

性当中，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贯穿其中，并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官方与民间参与仓储机构 的不同方面及程 

度，可以考察宋代救荒主体力量的分布及其转移。义仓体现出宋廷对民间力量的重视，常平仓象征着官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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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古代仓储机构，种类多样。它们的功能往 

往各有侧重，但若从整体上观察，这些仓储又不乏一 

致性 ，即都是古代社会救荒体系 中的重要一 员。作 

为备先之具，它们为社会赈济提供基础而重要的物 

资保障，成为时人实践救荒思想的载体。宋代是古 

代仓储机构发展的重要阶段，古代社会 中与荒政相 

关而最为重要的三种仓储机构——义仓、常平仓 、社 

仓——在此间都受到重视，并曾同时并存。这一点 

凸显了两宋时期在古代仓储机构发展史上的特殊地 

位，也指示着仓储机构在宋代赈济体系中的重要性。 

以往对宋代仓储机构的研究，多是从制度层面展开 ， 

探讨某一具体仓储的建置沿革、管理机制、功能流弊 

等问题①；缺少综合型的 比较研究，进而忽视 了不同 

社会成分参与各种仓储的程度。而通过比较研究之 

后的总体观察，可以发现两宋时期救荒力量的分布， 

而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分布有一个从官方到民间 

的转移趋势。所以本文试图首先对上述宋代三种仓 

储机构，从多个方面做比较研究，尤其注意官方与民 

间参与其中的不同程度 ，进而探究两宋时期救荒力 

量的分布与转移 。 

一

、宋代三种主要仓储机构的建置 

宋代义仓 、常平仓 、社仓 的兴置 时间有先 后之 

别 ，具体背景也不尽相同。义仓 之设 ，始于宋太祖。 

建隆四年(963年)的诏令②有言 

多事之后 ，义仓废寝，岁或小歉 ，失于预备 。 

亦令诸州于所属县各置义仓，自令官中所收两 

税，每 硕 别 输 一 斗 贮 之 ，以 备 凶 歉 ，给 与 

民人 。[1](胛 。 

其时，五代以来之地方势力尚未全部平定，而太 

祖已留意于荒政；所以宋代仓储机构的兴置，早在有 

宋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其目的是谋求一定的物资储 

备 ，以备不时之需 。宋代义仓设于州 、县城郭，民众 

于缴纳两税之际，以十分之一的比例别输义仓，是为 

义仓之仓本来源。义仓由官方管理 ，当“凶歉”之际 ， 

再无偿“给与民人”，缓解时困；这涉及义仓所储之物 

的使用方式。诏文所谓凶歉，主要指的是水旱之灾， 

这一点与隋唐时代义仓的主要功能是一致的[2]。宋 

代义仓的收纳与使用规则，此后虽有调整，但大体即 

定型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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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宋代义仓早期的建置并不稳定，不但太祖 

朝的义仓未久即遭废罢③，仁宗、神宗两朝，关于义 

仓的争论也先后反复、兴废不定，义仓未能长久存 

在。但仁宗、神宗两朝在宋代义仓的建置沿革中却 

有着特殊的意义：仁宗朝义仓虽未久而罢，但宋代义 

仓中央、地方，两级三层的管理模式却正是形成于此 

间[3 ；而神宗时期的元丰义仓法又多为以后宋人所 

称赞 ，相当程度上被视为“祖宗之法”，成为了校正义 

仓流弊、规范义仓运行的重要言论依据。然而，元裙 

初年 ，旧党登台，几 乎尽革新法举措，义仓也 随之废 

罢。此举 自然引起反对，待宣仁太后一死，随之便有 

“绍述”之举。哲宗朝义仓的复置，相当程度上便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史载 ： 

绍圣元年 (1094年)闫四月十六 日，侍御 史 

虞荣请复置义仓。三省言：“旧行 义仓 法，上户 

苗税率一硕 出米五升。”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 

复置义仓 ，自来岁始。放税二分以上 ，免输 。所 

贮义仓 ，专充赈济。辄移用者，论如法。E1]CP7216) 

宋代义仓建置的稳定，即是绍圣元年以后的事。 

自此以后，宋代义仓的设置才成为常态。而与此相 

随，此前宋人关于义仓兴置 、废 罢的争论 ，遂转移到 

义仓制度的建设与调整上来 。所以绍圣元年复置义 

仓，在宋代义仓建置沿革的历史中，实具有标志性的 

意义 。 

宋代首置常平仓在太宗朝，稍晚于义仓 。其时 

京畿丰收，物价偏低。宋廷遂增价收购物资，设常平 

仓以储之，以为将来经济调控中减价出粜之资本。 

《宋会要辑稿》记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六月诏日： 

京畿大穰 ，物价至贱，分遣使 于京城 四门置 

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贮之，命 日‘常 

平’，以常参官领之。岁歉 ，减价以粜，用赈贫 

民，以为永制。C1]‘胛 ’ 

按诸诏文，淳化 年间常平仓 的设置只限于京城 
一 隅，其主要功能乃平抑物价。所以常平仓钱物的 

使用方式，乃是用以进行“增价以籴”、“减价以粜”之 

类的物资交易。宋廷在更广的范 围内兴置常平仓， 

是从真宗景德年间开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真 

宗景德三年正月辛未 ： 

始置常平仓也。先是，言事者以为水旱灾 

诊 ，有备无患，古有常平仓 ，今 可复置。请 于京 

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计 户 口多少，量 留 

上供钱 ，自千贯至二万贯 ，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 

官主之，专委司农寺总领，三司无得辄用。每岁 

夏秋，准市估加钱收 籴，贵 则减价 出粜。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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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农 官吏创 廨舍，藏 籍帐，度 支别 置 常平 

仓案。[4](m。 

此处所谓“始置”，乃是针对京城 以外的地方政 

区而言 ，由引文可知其设置地域是很广泛的。其中 

仓储之设置地虽未明言，其实也是集中在州、县城 

郭 ；与义仓设置地相同。除此之外 ，常平仓 的制度设 

定诸方面也有清楚地规定：常平仓仓本来源主要是 

地方“上供钱”；仓体管理也是中央(由“司农寺总领” 

可见)、地方联合管理的模式。真宗朝接下来还有不 

少完善常平仓制度的举措[1]( ” ”，主要涉及一 

些细节问题，宋代常平仓的一些主体原则大体定型 

于此 。但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 )引文中言事者 

以“水旱灾诊 ，有备元患”为 由，请“复置”常平仓 。表 

面上看 ，这似乎表明常平仓的功用与义仓一致 ，实则 

不尽然。常平仓实际上仍然是以“加钱收籴”、“减价 

出粜”的原则运行的。只不过这一举措经常出现在 

灾害发生之时。(二)真宗朝 以后 ，常平仓的建置 ，整 

体上一直相对稳定。惟熙宁新法时期 ，青苗法的推 

行，使得常平仓设置之初的基本用意多有变异，其平 

抑物价的主要功能一度转变为青苗放贷[5]。但严格 

来说，这一转变只是仓本使用方式或仓储运作程序 

的变化，若从仓储机构这一实体着眼，则常平仓的存 

在 ，仍是稳定 的。宋室南渡 以后 ，这一特点保持不 

变。特别需要注意 的是 ，宋代义仓早期建置的那种 

兴废反复的波动现象 ，在宋代常平仓的建置沿革 中 

是看不到的。这关系到两仓之异同问题，下文会有 

专门比较 ，此处暂不详及 。 

社仓是讨论的宋代三种仓储中兴置时间最晚的 
一 种。史载宋代“诸乡社仓 自拔之始”，拔之即魏换 

之，字子实，初字元履。《宋史》本传记其“师胡宪，与 

朱熹游”，曾“依古社仓法，请官米以贷民，至冬取之 

以纳于仓。部使者素敬披之，捐米千余斛假之，岁岁 

敛散如常，民赖以济。，，L。]( 。  ̈ 考之朱熹《建宁 

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魏氏设 置社仓 之事发生在高宗绍兴二 十年∞。 

今人的代表性研 究也从此说 ]( ”。其实关于 

社仓的言论早在北宋神宗时期 即已出现 ，当时见于 

义仓运行过程中的流弊 ，钱颤在《上神宗乞天下置社 

仓》[8]一文中已有兴置社仓的建议，只是当时并未付 

诸实践而已。而且魏氏之举，实乃地方官吏在局部 

地 区的特殊惠政 ，当时并没有在大范围内产生实际 

的影响。宋代社仓的进一步推广，得益于后来朱熹 

等人的努力。朱熹文集中有《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 

仓记》一文，对宋代社仓的兴置等问题有清楚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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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朱子的原文较长，下面所截引者，是为兴置社仓 

的重要背景。朱熹云： 

予惟成周之制 ，县都 皆有委积 ，以待 凶荒。 

而隋唐 所谓社仓者 亦近 古之 良法也 。今 皆废 

矣，独常平义仓 ，尚有 古法之遗 意，然皆藏 于州 

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 ，力穑 

远输之 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 

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 

发 ，往往全其封镝 ，递相付授 ，至或 累数 十年不 

一 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 ，则 已化为浮 

埃聚壤，而不可食 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 

岂不及此?然而未之有 改者 ，岂不 以里社 不能 

皆有可任之人 ，欲 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 

公，欲谨其出入，同于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 

遁 ，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难之 而有 弗 

暇耳 。[ ]‘ 。 卜。 

朱熹首先肯定了义仓、常平仓尚有古法——县 

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之遗意，可见他并未完全 

否定义仓、常平仓存在的基本用意。但他的主要 目 

的恐怕是要强调两仓仓储“皆藏于州县”，以至于“深 

山长谷 ，力穑远输之 民”多得不到及时救济 的现实 ， 

从而揭示常平仓与义仓在赈济过程中的局 限性 ；这 

与上文提及的神宗时期钱颧关于兴置社仓的背景是 

类同的。此外，法令限定严格 ，吏员 因“避事畏法”， 

往往不能及时发放米粟赈济 ，“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 

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 ，则已化为浮埃聚壤 ， 

而不可食矣。”这也是朱熹的时代仓储流弊的一种重 

要表现。朱熹之所以在当时对已存各仓的利弊做出 

分析，除了常平仓和义仓长期以来存在制度上的流 

弊之外 ，其实也是为身边的现实环境所激，此现实环 

境即《社仓记》开 头所谓“乾道戊子 (1168年)，春夏 

之交，建人大饥”也。这是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素。 

朱熹在野时能实 际推行社仓 ，其在朝时也积极 

建言推广社仓 。淳熙八年 (1181年)他得面奏孝宗 

于延和殿之机会，即向孝宗“极陈灾异之由与夫修德 

任人之说”，可见他对救济灾异此类社会事业的重 

视。孝宗亦是“动容竦听”[10] ，不久即“下朱熹 

社仓法于诸路 ]( ”。宋代社仓的兴置，由此得以 

在南宋全域展开。两宋时期最为重要的三类与救济 

相关的仓储机构，自此在宋代长期并存。朱熹奏刳 

的原文较长，但多关乎宋代社仓仓本来源、管理等相 

关问题，故详录其文如下： 

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 开耀 乡有社仓一所， 

系昨乾道四年 乡民艰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 

石，委 臣与本 乡土居朝 奉 郎刘如 愚 同共赈 贷。 

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 旧贷与人 

户，冬间纳还 。臣等 申府措置 ，每石量收息米二 

斗，自后逐年依此敛散。或遇 小歉 ，即蠲其息之 

半，大饥即尽蠲之 ，至今 十有 四年 ，其 支息米造 

成仓敖三 间收贮，已将元米六百石纳还本府 ，其 

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 累年人 户纳到息米，已申 

本府照会 ，将来依 前敛散 ，更不收 息，每石只收 

耗米三升。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 

掌管，遏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 

以此之故，一 乡四五十里之 间，虽遇 凶年 ，人 不 

阙食。窃谓其 法可以推广，行之他处 ，而法令无 

文，人情难强。妄意欲乞圣慈特依 义役体例 ，行 

下诸路 州军，晓谕人 户，有愿依此置立社仓 者， 

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与本 乡出等人 户主执敛 

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 

人有行义者，与本县 官同共 出纳。收到息米十 

倍本米之数，即送元米还官，却将息米敛散，每 

石只收耗米三升 。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 

从其便 ，息米及数，亦当拨还 。如有 乡土风俗不 

同者，更许随宜立约，申官遵守，实为久远之利。 

其不愿 置 立去 处，官 司不 得 抑 勒，则 亦 不 至 

搔扰 。[9]( 。～。 。 

据此可知，宋代社仓得以兴置的基础本钱，乃支 

借于常平仓，待运行之后，积累有数，则归还支借数 

目；之后社仓运行中敛散的收息即是其持久的仓本 

来源。社仓设置地在乡社 ，而非州、县城郭；朱熹有 

鉴于前 ，此是事所毕 至。但 由此也影响到社仓管理 

制度的设定，由于更近基层，所以社仓管理多委“本 

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 ，与本县官同共”负 

责。此外，据朱熹的说法，“乡土风俗不同者”，也有 

其“随宜立约”的可能。如社仓的仓本来源也可能是 

由民间提供，如朱熹《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一 

文就 记 录 了 绍熙 五年 吴 氏兄 弟 “发 其 私谷 四 千 

斛”[9](  ̈ 以立社仓 的事 。而不愿置立社 仓的 

乡社，官司亦不得抑勒。这些现象表明，宋代社仓的 

兴置，较义仓、常平仓而言，更具灵活性。 

以上是对宋代义仓、常平仓、社仓诸方面的梳 

理，宋代其他仓储如司农仓、广惠仓、惠民仓、举子仓 

等则并未在文中一一呈现。事实上，宋代仓储种类 

繁多，若逐次考述，绝非本文所能容纳得了；加上诸 

仓从存续时间及推行区域方面看，往往并不具有相 

当的代表性，泛泛的比较，并无意义可言，也与本文 

主旨不合。故而宋代其他仓储机构，一概从略。接 



下来将据以上考述 ，对宋代三仓作一综合比较。 

二、共性与差异：宋代仓储机构 的比较 

分析 

通过以上对宋代义仓 、常平仓 、社仓诸方面的考 

述 ，可以看到三仓的建置背景各有不 同。这一重要 

因素，使得三仓在功能定位或制度设定方面，多表现 

出各 自的特色。对此加以区分 比较 ，不但对于认识 

宋代仓储机构的性质具有重要 的意义 ，而且也可 以 

从中看到宋代救荒力量的分布及其转移动向。为了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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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接下来的比较不至于毫无标准，在正式比较之前， 

有必要先对将要 比较 的方 面略作界定。整体来说 ， 

此类比较将直接围绕与仓储机构运作相关的诸方面 

而展开 ，如三种仓储 的首 置时间、设置背景、存续时 

间、仓本来源、设置地点、管理模式、钱物使用等都会 

有所涉及。但这种比较并不追求巨细无遗的面面俱 

到，只就主要方面，集 中阐述。为方便 比较 ，兹先据 

上文的考述 ，制成“宋代义仓 、常平仓 、社仓 比较简 

表”(表 1)如下 ，以为比较、综述之资 。 

从首置与存续 时间方 面看 ，宋代义仓的首置时 

间最早。但宋代义仓早期 的建置并不稳定 ，所 以义 

仓的兴置时间虽比之常平仓早近三十年，其整体存 

在时间却少出五十年。宋代社仓的首置时间最晚， 

存续时间也最短。但在北宋时期 已有兴置社仓 的言 

说 ，这一点也需要特别注意。首置与存续虽是时间 

问题 ，实际上则联系着官方与 民间参与其 中的不 同 

程度 ，关涉宋代救荒力量的分布问题 。关于这一点 ， 

下文有进一步论述，此处暂不详及。 

从设置背景上看，宋代义仓的兴置，是唐末五代 

战乱大体结束之后，面对社会救荒机制不完善的现 

实，宋廷推出的一项针对水旱灾荒的社会救济政策。 

常平仓设置时，面对的主要问题却是市场物价失衡。 

物价失衡虽然往往与灾害相关 联，但不限于灾 害之 

时。至于社仓之置 ，则是基于当时见存仓储 流弊多 

端，不足以起到良好赈济作用的社会现实。但在功 

能方面，社仓更多地是与义仓类同。由于三种仓储 

机构之建置存在以上的背景差异，从而导致它们在 

功能定位与制度设定方面多有不同。 

从功能方面看 ，宋代义仓的功能多样 ，但主要在 

于赈济水旱之灾。常平仓的设置也与赈济相关，在 

水旱之时虽也可以出粜米粟 ，但此举不但不 限于水 

旱灾害发生之际，而且其直接而主要的用意，在于平 

抑物价，乃是官方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其在客观 

效果上对救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并不表示它与救 

荒的联系比之义仓更为紧密。社仓 的出现，不是为 

了在常平仓、义仓之外再开出一主题功能，而是为了 

尽可能消除义仓(也部分括常平仓)的流弊。从这个 

意义上讲，宋代社仓与义仓在功能上是完全相同的； 

社仓可以看做是义仓 的延续⑤。与仓储的功能相 

关，制度规定的各仓仓储的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常 

平所储主要是通过抛售与购买等市场交易来发挥作 

用，义仓所储则是无偿儇散，社仓则是以低息借贷的 

方式 。这一差别从根本上来说 ，是 由各 自仓本来源 

的不 同决定的。 

从仓本来源上看，常平仓仓本为截留的上供钱， 

由政府直接提供 ；义仓仓本随两税附缴 ，由民众直接 

缴纳 。后者收纳仓本 ，必须照顾到 民间社会 的一般 

反应；民间对义仓态度之好坏，对于义仓的存废也有 

着重要影响。宋代义仓早期兴置的波动与此不无关 

联，上一节注释中所引太祖废罢义仓之诏即是明证。 

而常平仓唯有官方参与其 中，仓本来源相对 于义仓 

更有保障。故而类似义仓在收受环节 中出现的诸种 

流弊(如地方胥吏之增加收纳比例)，在其运行过程 

中也更为少见。这是其建置比义仓稳定的一个不可 

忽视的重要原因 ，太宗兴置常平仓之后 ，不见如 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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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那样兴废反复 的情况 ，是很能说明问题 的。与以 

上两仓 比较 ，社仓的仓本来源则表现出多元化 的特 

点，民间与官方均可能参与其中。所可注意者，虽然 

官方在社仓兴置之初可能参与其中，但在仓储之后 

的运行过程中，却逐渐退出其中，社仓基本成为一个 

自足的运行系统 。所以整体来说 ，社仓是一个 以民 

间力量为主体的仓储机构。 

从设置地与管理机构方面看，宋代常平仓、义仓 

二者存在共同的特点。表现为两仓在路、州、县均有 

设置；具体管理也有几近一致的模式(参见表 2)。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隶属同 

一 机构 (中央，中枢理财机构；地方 ，提举常平司)，官 

方在其中占有绝对 的主导地位 。从这些相 同点来 

看，常平仓与义仓 的关联也是相当密切的，以至于义 

仓的运行程序以及功能多有受到常平仓的影 响 ]。 

透过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官方相对于民间的一种强 

势。不过宋代义仓与常平仓之设置是出于不同的具 

体需求，两仓虽有相同之处，终究不能掩盖其互异之 

点。至于宋代社仓 ，由于其设置地更为基层 ，且参与 

成分多元化 ，所以在管理方面也与上述另外两仓不 

同。其一个主要的特点是 ，民间力量在其 中占有重 

要的分量。官方出资兴置的社仓可以委“有行义者” 

如“本乡土居”打理 ，由民间出资的社仓则更是如此。 

以上从 多个方面，对宋代主要 的三种仓储机构 

之共性与差异做了比较分析 。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 

的三种全域性仓储@，尽管它们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但作为重要的备先之具，它们在社会救济过程中，都 

曾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三仓最为重要的一个共性。 

但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 )宋人关 于救荒 的 

即时言说以及灾荒之后 的事后总结 ，每每以义仓说 

事 ，所以综合功能设定 、存续时间等多方 面的因素 ， 

宋代义仓可以说是宋人实践救荒思想最为典型的仓 

储机构 。关于这一点 ，董娟 的《救荒活民书 》口 为我 

们提供了绝佳的证据⑦。(二)官方与民间这一对力 

量 ，在上述仓储机构各个方面几乎都发生 了重 要的 

影响。宋代仓储机构在兴置与管理，功能设定与运 

作机制等方面，都涉及官方或民间因素；其之所以表 

现 出不 同的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官方与民间 

参与其 中的不同程度而决定 的。以往对宋代仓储机 

构的研究 ，多注重制度设定方面，对这一主题缺少足 

够的重视，更没有比较之后的综合性论述，故而无法 

从整体上把握宋代救荒力量的特性。兹就上文所论 

述 ，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 

三、官方与民间：宋代救荒的社会力量 

近人邓拓在研究古代救荒史时指出，古代的救荒 

思想大致可分为“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个不同 

的类别，各类之具体举措也多种多样_1 。且不论邓氏 

的划分合理与否，无论是消极论还是积极论，若无事 

先的物资储备，大部分举措显然是无法展开的。作为 

备先之具的仓储机构，由于官方与民间在其中的参与 

程度不同，一方面对仓储本身的运行有着重要的影 

响 ，另一方面也反映着两类社会力量在社会救荒中的 

作用程度。就宋代而言，这一问题关涉到两宋时期救 

荒力量的整体分布及其动态 ，甚至明清时期社会救荒 

机制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 ，与宋代有着很大程度 的 

相似性【_】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不应置之不论 。 

上述三种仓储机构中，义仓与常平仓 的建置 ，都 

由宋廷主动为之 ，官方 因素在其 中 占有绝对的主导 

地位。关于这一点，上面的论述已有所涉及，但仍有 

几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首先是仓本来源与 

管理制度的问题。仓本是仓储机构得以存在并发挥 

作用的基础，宋代常平仓仓本以各地截留之上供钱 

充 ，是三种仓储中仓本最为稳定者 。仓本的稳定 ，使 

得仓储建置的稳定性增强 ，其在社会救济 中发挥 的 

作用自然更为持久。另一方面，由于仓储由官方主 

导，所以对其职能的变更也体现出官方的权威性所 

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神宗变法时期常平仓被用以 

推行青苗法口]( 叫卜 。从仓储机构的角度来说， 

这自然是制度的变异，但此处恰恰最能体现官方意 

志的存在。 

与常平仓类似，宋代义仓也是官方主导的一类 

仓储机构 。义仓在两宋时期兴废 反复，最终都 以官 

方的诏令为依据，地方官吏 尚无 自主兴置义仓之权 

力，民间力量在宋代义仓建置与运行过程中更没有 

存在的空间。今人认为“地方官自动设置义仓”构成 

宋代义仓特点之一[1 ，实际上即使从哲宗绍圣年间 

复置义仓算起 ，义仓于宋代存在时 间就 已近两百年 

之久，而据笔者翻检及，此间几无关于官吏私置义仓 

之记载，所以地方官私立义仓为宋代义仓一特点的 

论断，恐怕很难成立。义仓仓本则与官方两税收纳 

直接挂钩，按一定之比例随两税一并上缴。除仓本 

来源外，义仓与常平仓的管理也由官方全面负责，以 

下是“两宋 时期义仓的管理机构简表”(表 2)，表中 

加粗字为中枢理财机构 ；熙宁至元 丰及元桔年间义 

仓见废，所示为遗续义仓管理机构；州县为负责人， 

机构乏考 J。 



表 2 

＼ 时期 北宋 南宋 

熙 

＼ 乾 庆 熙 宁 一 一 绍 绍 绍 绍 德 历 宁 末 兀 兀 绍 兴 兴 1——4 1—5 3—10 l 丰 {；占 圣 4 兴 兴 15 、 拄 拒 拒 元 正 正 4—9 9—15 丰 间 间 后 拄 正 焦 芷 
前 后 

层级 ＼ 初 

中央 三司 司农 寺 户部 户部右 曹 

提 

提 提 提 提 刑 
誉 鉴 誉 誉 司 提 

、 

转 常 提 常 提 常 提 茶 提 拳 

地 路 运 亚 刑 亚 刑 亚 刑 盐 堂 常 
司 广 司 广 广 司 常 亚 

方 惠 惠 司 惠 司 、 亚 茶 
仓 仓 仓 经 广 盐 
司 司 司 制 司 

司 惠 

●  

仓 
司 

州县 州县 长吏 

宋代义仓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可以概括为两 

级三层的模式，官方的介入显然相当严格。许秀文、 

阎荣素认为南宋义仓在地方路一级的管理机构与北 

宋相同[1 ，由上表可知 ，在绍兴十五年 以前，义仓管 

理机构不但与北宋有异 ，而且有一个变化反复 的复 

杂过 程 。宋 代 常 平 仓 的管 理 ，相 当 程 度 与 此 一 

致L1引，不曾脱离官方之监管。由是言之 ，宋代常平 

仓与义仓作为官方高度介入的仓储机构，两仓功能 

的发挥 ，实际上体现的是官方意志，表明了官方力量 

在社会救济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常平仓与义仓虽都有来 自官方的深度介 

入，二者之间还是有相 当的差异 。这是我们要讨论 

的第二个问题。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仓本收纳方面。 

两仓仓本收纳虽都由官方负责，但义仓仓本由民众 

随两税直接缴纳，与 民间发生直接的关联；上供钱从 

根本上讲虽然也 出自民间，但将其截 留为常平仓本， 

则 已经过一层转换 ，其与一般民众的关联较义仓为 

弱。就这一点而言，常平仓与官方的联系更为紧密。 

两宋时期 ，常平仓的建置较义仓更为稳定 ，这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原因。但反过来看 ，义仓 民间出资 、官方 

管理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方与民间互动的一个平台， 

故而在维系官方与民间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而常平 

仓与社仓，则分别只在官方或民间各占一头。从仓 

储机构的这一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官方与民 

间力量在救荒机制中的分布状况。 

第三个问题是宋代社仓 的兴置与宋代救荒力量 

的转移动态。宋代社仓的真正推广在南宋孝宗淳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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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 (1181年)，首设 则可 追溯 到 乾 道 四年 (1168 

年)，其出现(存在)的时间比之义仓，要晚(少)两百 

年之久(多)。时间上的巨大差距，使得从赈济灾荒 

的整体效果来看 ，宋代社仓所起到 的救济作用 当不 

及义仓。但社仓设置于乡社，多委“本乡土居或寄居 

官员士人有行义者 ，与本县官 同共”负责 ，相较 于义 

仓、常平仓设于路、州、县 ，以及两仓两级三层的管理 

模式，社仓的制度设定要简单得多，且更为接近基层 

而便于及 时赈 济。所 以在 南宋三仓 同时并 存 的时 

期 ，社仓在赈济上发挥的作用 ，理论上应该较义仓和 

常平仓更能惠及一般民众 ，因其更具民间性质 ，更为 

贴近民间的诉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社仓的 

仓本来源虽是从常平仓借支，系由政府提供，但这只 

是社仓兴置初期的基础本钱，其更为持续的仓本来 

源，是社仓运行中敛散所得的利息 ；当利息积累到一 

定数额，最初借支的常平米斛还得归还，而之后敛散 

的收息比率亦随之大为降低(朱熹奏剞中所谓“每石 

只收耗米三升”是也)。此时的社仓基本进入 民间 自 

主经营的状态。而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在 民间力量 

资助下兴起的社仓 同样不可忽视。所 以综合地说 ， 

宋代民间力量参与社仓的程度，远强于其参与常平 

仓与义仓的程度，而南宋时期社仓的出现，正象征着 

宋代救荒力量由官方向民间的转移。 

第四，官方或民间介入仓储的程度直接关系着 

宋代救荒力量的分布。宋代与救荒相关的最主要 的 

三种仓储机构，在建置、功能、管理等方面都有官方 

的介入。特别是常平仓，在宋代存续时间长，设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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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早 ，且官方介入 的力度最大 。由此可见宋代官方 

在社会救荒中的主导作用 。藉与救荒紧密相关的仓 

储机构为观察视角，可以说官方力量贯穿宋代社会 

救荒的始终。但宋代救 荒力 量并非全部 由官方承 

担 ，官方也积极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其中，宋代义仓 的 

兴置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义仓仓本 出 自民间，管理 

却由官方负责，恰好体现了官方在统筹民间力量上 

的努力 。所可注意者，义仓是本文讨论的三种仓储 

机构中兴置最早的一种 ，且功 能直接与社会救荒挂 

钩，这一特点在相 当程度上反 映出宋廷关于社会救 

荒的主要思考 ，即官方主导 ，民间参与。然而，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动 ，民间力量在社会救荒 中的主 

体性有相当的提升 ，南宋时期社仓的兴置与推广 ，可 

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社仓在功能设定上延续义 

仓，仓本与管理却相当程度上是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这一点与常平仓、义仓中官方的高度介人形成了明 

显的对比。民间力量在社会救荒中地位 的加重 ，说 

明南宋孝宗时期对救荒过程 中的社会力量有一次明 

显的调整，更加看重 民间力量的作用 。这一变动反 

映着宋代救荒力量整体分布的变动，经过两百 多年 

的历史变迁 ，宋代救荒对民间力量 的依赖程度大幅 

增强。 

注 释 ： 

① 清人俞森在《荒政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1987年，第 663册)中，分三卷对义仓、社仓、常平仓依次 

考述，虽为通论 ，但 可视 为对宋代 仓储 的最早 研究 。今人 关于 

宋代仓储的专题研究，详略不一，比较重要有蔡华：《北宋义仓 

制度述论》，《甘肃理论学刊》1993年第 5期；许秀文、阎荣素： 

《论宋代义仓》，《河北学刊》2006年第 5期；郭九灵：《宋代义仓 

论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 3期；孔祥 

军：《两宋义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 4 

期。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义仓研究》(扬州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 2013年)，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宋代义仓有更全面与系统的 

分析。关于宋代常平仓的研究，有马玉臣、郭九灵：《论王安石 

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 1期； 

王文东：《宋朝青苗法与唐宋常平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经济 

史研究>>2OO6年第 3期 }贾玉英：《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 

《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 3期；宋炯：《宋代提举常平司的沿革与 

财政体系的变化》，《安徽史学>>2002年第 1期；孔祥军：《两宋常 

平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 4期 有 

关于宋代社仓，最典 型的研究就是台湾梁庚尧 的《南宋的社 

仓》，见《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1997年，第 427—473页。除以上单篇论文以外，尚有专 

著涉及宋代仓储，最早的为民国时期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 

考》(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版)。今人张文的《宋代社会救济 

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及李华瑞的《宋代救荒 

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也有相关内容涉及宋代仓 

结语 

两宋 时期是古代 仓储机构建设非常 突出的阶 

段。本文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三类——义仓、常平 

仓、社仓，将三者做一综合比较。总体来说，官方力 

量在宋代仓储建置 中占有 主导地位 ，所 以在社会救 

荒的过程中起着首要的作用 ；宋代常平仓与义仓作 

为官方 主导下辅助救荒的机构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 

但两宋时期 ，官方也积极整合 民间力量参 与社会救 

荒 ，宋廷在立国三年之后 即兴置义仓最具象征性 的 

意义 。只是在两宋 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民间力量 

虽参与救荒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却受到官方之监管 ， 

缺少主体性 。直到南宋孝宗时期社仓的推广成为事 

实之后，民间力量在社会救荒中的作用才更为突出， 

主体性显著增强 。南宋推广社仓 的一个重要背景是 

常平仓 、义仓 的运行 已不能满 足社会救济的正常需 

求 ，存此背景 ，由社仓 的推广 ，我们可 以看到宋代社 

会救荒力量由官方向民间的转向。但最后必须指出， 

虽然宋代社会救荒从整体上讲是以官方力量为主体， 

但对民间力量的整合与依赖却一直存在 ，且程度不但 

加深，其表现不止于一端 。本文只是以宋代仓储机构 

为例的综合分析 ，更为全面的讨论 ，还有待将来 。 

储，但并未有仓储之综合比较研究。 

② 关于下达此条诏令的时间，见存文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为建 

隆 四年三月 ，上引《宋会要辑 稿》即是 ；一为乾德 元年三 月，见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两种说法不同，系由一年两元所 

致，事实上其所指时间完全一致；而因当年十一月才改年号为 

乾德，故此处据《宋会要辑稿》。 

③ 事在乾德 四年 ，彼时诏令有言 ：“朝 廷 比置义 仓 ，以恤百 姓 ，盖 防 

歉岁，用赈饥民。访闻重迭供输，复成劳扰，俾从停废，以便物 

情。其郡国义仓并罢之。”(《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三之一九，第 

7213页。) 

④ 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中言：“建阳之南⋯⋯绍兴 

某年，岁适大侵⋯⋯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为言于提举 

常平使者袁侯复一，得米若干斛以贷，于是物情大安，奸计 自 

折。”(《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9第 3777— 

3779页。)而李心传 记：“布衣 魏拔之谓 民之易动 ，盖 因艰 食 。及 

秋，乃请于本路提举常平公事袁侯复一，得米千六百斛以贷民。 

至冬而取，遂置(社)仓于长滩铺。”(《建炎以来 系年要录》卷 

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丙申条 ，北京：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 

2623页 。) 

⑤ 社仓在功能方面延续着义仓而来，但南宋社仓并未取代义仓。 

南宋社仓推广以后，义仓依然见存。蔡华在《北宋义仓制度述 

论》(《甘肃理论学刊》，1993年第 5期)一文中，认为“南渡后，新 

兴的社仓取代了北宋义仓”，是不合史实的论断。 

⑥ 张文曾将宋代仓储分为“全国性仓种”与“地方性仓种”两大类， 



 

其中常平仓与义仓属于全国性仓储机构，社仓则属于地方性仓 

储机构。张氏分类的标准是 中央与地方在组建仓储中的参与 

程度及仓储 的隶 属情 况 ，无可 否认 ，这种 分类 有 一定 的 道理 。 

但南宋朝廷也曾诏令社仓于全域推行，所以就其分布情况来 

看，宋代社仓其实也具有“全国性”。张文的分析，见《宋代社会 

救济研究》第二章第二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9—40页 。 

⑦ 该书往往被视为古代最早的荒政专著，书成于南宋宁宗时期。 

其《原序》称该书中、下两卷分别“条陈今 日救荒之策”和“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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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鉴可戒可为矜式者”，可以说 

涉及宋人实际的救荒举措以及关于救荒的各种言说，大体能够 

反映出宋人救荒思 想的 主要 内容 。尤 当注意 的是 ，董氏在 “救 

荒之策”中，将仓储机构列在首位。义仓、常平仓、社仓是为其 

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义仓则尤为突出；这反映出宋人关于实践 

救荒思想的主要思考，也足见义仓作为备先之具的重要意义。 

而这一点在下卷宋人的“议论、施行”中又每有体现。可见言说 

与现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吻合的。 

版社 ，2010． 

王懋骇．朱熹年谱[M]．北京 ：中华书局，1998． 

董熠．救荒活民书[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7． 

邓拓．中国救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02． 

郭九灵．宋代义仓论略口]．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8(3)． 

许秀文，阎荣素．论宋代义仓[J]．河北学刊，2006(5)． 

张敏．宋代常平仓研究[D]．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学位 

论文 ，2012． 

Barns and the social reliefs in Song dynasty 

HE Sh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0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In Song dynasty，three kinds of barns are the institutions to store grains，which are both 

different and similar．The charity barns mirror the governmental concerns for the grassroots，and govern— 

mental barns reflect the official force，while the community barns speak for the folk force in social reliefs． 

The intermingled governmental with non—governmental forces mark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the folk force in 

the social relief． 

Key words：Song dynasty；barn；social relief；official；non—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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